
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宁县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制度》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一、依据背景

2012 年 9 月初县纪委对查办的村干部违规违纪案件及县农

业农村局在村主干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问题形成《建

宁县反映村集体财务管理存在五个问题》专报件上报省纪委办公

厅，9月 11日被省委办公厅《八闽快讯》刊发，时任福建省委书

记的孙春兰同志批示：“请昌平、信治、荣凯同志阅，建宁反映的

村财问题在全省可能不是个别的，建议认真调查把情况摸清，进一

步推动村财乡（镇）管，村务公开、重大工程村级集体决策，以加

强对村集体财务的监管，问题严重的要严肃追责，请酌”，随即省

委组织部、省纪委、省农业厅组成调研组到建宁调研，经此事件，

县政府专题会议讨论、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出台《建宁县农村

“三资”监督管理实施办法》（建委办〔2012〕111号），取消村

委会银行账户，由各乡（镇）设立专户代管村委会资金，这项管理

制度的实施对我县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2021 年以来省纪委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不规范问题

点题整治及2024年至今中央开展“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平台的建立，进一

步规范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2022 年县政府下发《建宁县村

集体财务管理规定（修订稿）》（建政规〔2022〕3号）需进一步

的完善和修改，特别是我县取消村委会银行账户代管村集体资金



在省、市主管部门存在争议，焦点是：村集体资金代管是否有违

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在村集体财务管理方面实行的是

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度，只有我县是实行村会计委托代理和村集体

资金代管“双代理”。本《制度》的起草一是恢复设立各村民委

员会银行账户，只允许在相关银行开设一个基本账户，由乡（镇）

政府会计代理服务中心监管各村民委员会银行账户；二是修改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增加非现金结算、银农直连、“五环联

控”等相关内容，旨在通过建章立制进一步健全完善了村务民主

决策、民主理财、资金管理、票据管理、收支管理、财务审批、

资产资源管理、财务公开与民主监督、档案管理。

二、起草过程

2025 年 12 月，按照县纪委监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关于恢

复村委会银行账户的工作要求，12 月 26 日县农业农村局召开各

乡（镇）经管站长会议专题讨论恢复村委会银行账户及起草《建

宁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征求意见稿）》事项，2026

年 1 月 19 日《制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向县委组织部、

纪委、财政局、审计局、自然资源局、各乡（镇）发文征求意见，

2月 10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制度（征求意见稿）》，

期间，根据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后又征求了县市管局、司法局等

部门反馈的意见建议，2026 年 4 月 28 日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通过，2026 年 5 月 25 日县政府发文执行（建政规〔2026〕9号）。

三、主要内容

《制度》共分为九个部分：



（一）总则。明确《制度》的制定依据、农村集体“三资”

内容、监管部门和职责。

（二） 村集体财务收支管理。恢复设立各村民委员会银行

账户，由乡（镇）政府会计代理服务中心监管各村民委员会银行

账户，村集体财务支出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村集体实行财

务收支非现金结算，对村干部报酬、差旅费、会务费、代办伙食

费、劳务用工等作出明确规定。

（三） 资产资源管理。按照《关于运用“五环联控”监管机

制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实施方案》（建纪〔2025〕34号）

的要求落实村集体资产资源监管措施。

（四）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 5 万元以上村级工程项目

原则上应进入“建宁县两山农村产权交易流转服务中心”规范招

投标，工程建设项目要严格控制合同价款，在实施过程投入规模

比中标价格增加工程量应控制在 10%以内，超 10%的，必须经村

两委会通过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后方可支出。明确村集体

钩机（挖掘机）台班费管理事项。

（五）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对合同签订程序、合同期限、收

取合同价款、合同监督、 变更解除终止合同作出明确规定。

（六）债权债务管理。村集体资金不得擅自外借（指村集体

货币资金向村集体内外单位、个人无偿或有偿借款），确实需要

外借或对外投资的，要经代表会通过；向同一单位（个人）累计

外借资金 10 万元及以上额度的，要报乡（镇）备案。村集体每

年第四季度要对收入类和支出类合同及历年债权债务进行逐项



核实清理，并组织催收、兑付。村集体不得擅自举借新债用于非

生产性开支；不得擅自为企业或个人提供经济担保；不得擅自以

任何名义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单位）、个人借（贷）款。

（七） 财务审批及审核。对财务审批期限作出规定。

（八）财务公开与民主监督。明确财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内容

和程序。

（九）会计档案管理。对村集体会计档案管理提出集体要求。

（十） 附则。本制度由县农业农村局承担解释工作。


